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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汰換機齡12年以上冷氣機補助申請簽文稿範例

 為加速老舊冷氣機汰換及提升能源使用效力，本中心辦

理補助汰換使用超過12年以上之冷氣機，請查照。

 

依據行政院核定「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

畫」，中央空調主機、箱型、窗型、分離式冷氣機使用

超過9年應進行汰換評估，並優先採用變頻式空調主機或

冷氣機。

為使能源有效利用，降低老舊冷氣機耗能問題，本中心

提供使用超過12年以上之冷氣機申請汰換；本(112)年度

以機齡12年以上(100年12月31日前購置)之老舊冷氣機為

優先汰換之補助對象。

112年度補助總金額為新臺幣50萬元整，補助方案如下：

箱型冷氣機5噸(含)以上，每臺補助2萬元整。

窗型及分離式冷氣機，每臺補助新臺幣1萬元整。

須符合節能1、2級之冷氣機。

室外機冷媒管須加裝保護套管。

申請汰換日期自公告日起至補助款額滿截止，惟本校經

費專款單位不予補助。

裝

訂

線

               

檔　　號： 0112/4701.09/001
保存年限： 03年

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綜合
企劃組

1121005531         
第1頁，共2頁



五、

六、

七、

申請汰換冷氣機之單位，請先自行完成估價後，連同估

價單會簽環安衛中心、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、營繕組

及主計室。

原老舊冷氣機需依本校規定辦理相關報廢作業，並於112
年10月30日前完成結案付款作業。

檢附申請補助汰換冷氣機簽案範例，詳如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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